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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研究調查分析多家醫院藥學實習內容，確認實習內容符合中華民國藥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理監事會通過的《醫院藥學實習辦法》，可達到藥學實務技能訓練的目的。 

    方法:製作問卷並請已完成醫院實習的藥學系學生填寫問卷，回收問卷後進行統計

並分析結果。 

    結果:共收集三十三家區域級以上醫院的實習資料，所有醫院的藥學實習內容皆符

合《醫院藥學實習辦法》的規定。但基本項目時數部分，只有六家醫院完全遵守。選修

項目中以中醫門診較少進行實習。每家實習醫院皆會要求實習生上台報告，其中以病例

報告最多。所有醫院皆要求藥學生每個實習日實習八小時以上。 

    結論:醫院藥學實習確實可以有效地訓練藥學生的實務技能及專業態度，但在基本

項目的時數安排上只有六家醫院完全遵行規定，未遵守的結果可能使學生完整學習某些

技能機會減少。期待參與實習的醫院藥劑部門能確實遵守醫院藥學實習基本項目的時程

安排，使學生接受完善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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